
第 1 页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2023-13-3-024-035

山东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某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诚信原则在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中的适用

关键词 行政 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 权利要求 技术方案 自然规律 

权利要求清楚 充分公开 合理解释 诚信原则

基本案情

山东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某公司）以专利权人为上

海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公司）、名称为“生物发

酵法生产长碳链二元酸的精制工艺”、专利号为201010160266.*的发明

专利（以下简称本专利）说明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

下简称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

宣告本专利权利要求1无效。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被诉决定，维持本专利

权利要求1有效；山东某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撤销被诉决定，并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2019）京73行初7946号行

政判决：一、撤销被诉决定；二、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山东某公司就本

专利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重新作出审查决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某

公司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4月30日，山东某公司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本专利。2015年，上海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向山

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诉讼。2015年7月

8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烟民知初字第111号民事

判决，确认上海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享有本专利申请权。201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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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民终21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2015）烟民知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

11月12日作出（2020）最高法知行终564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2019）京73行初7946号行政判决；二、驳回山东某公司的诉

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山东某公司将原本属于上海

某公司的知识产权当作自己的知识产权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的行

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不诚信行为，现其又对当初由其自己撰写并申请的

专利，以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四款为由，提出无效宣告

请求，明显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种将他人技术成果非法申请为自己的专

利，在该非法申请的专利权依法返还他人后，转而对该专利权提出无效

宣告请求的行为，明显违背诚信原则，对该无效宣告请求，也不应予以

支持。况且，山东某公司提交的用于支持本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

条第三款、第四款的相关证据，远未达到能够确实充分证明本专利不符

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的程度。相反，上海某公司以

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举证及相关理由，足以支持其关于本专利符合专利

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的主张。

裁判要旨

将他人技术成果非法申请为自己的专利，在该非法申请的专利权依

法返还他人后，转而对该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行为，明显违背诚

信原则。对该无效宣告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2条第3款，第26条第3款、第4款（本

案适用的是200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2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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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款，第26条第3款、第4款）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行初7946号行政判决

（2020年7月15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行终564号行政判决（2021年

11月12日）


